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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粮、“春荒”与民变:

一九五○年单县高楼抢粮事件研究

郭伯虎

［摘要］1949 年为支援前线战争，老区农民负担沉重，平原省单县秋征比例高达收获量的 30%，这直

接引发了严重的“春荒”，加之政府救济不力，1950 年 3 月发生了由党员、村干、民兵带领群众抢夺高楼粮

库的严重事件。在善后工作中，政府采取刚柔并济的方针，一方面抓紧生产救灾工作，解决农民生产、生

活中的实际困难。另一方面逐步展开政治工作，坚决打击抢粮首要人员，整顿清理内部参与人员。通过

上述措施，局势逐步稳定下来，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大为消解，政府在民众面前重新树立起了威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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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建政前后的粮食问题，已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。最近的研究表明，1949 年新解放的

西南、华东、华中等地均因征粮问题引发了民变甚至“匪乱”①。事实上，与上述新区相比，此时老区

的负担更重，陈云、周恩来等虽知道“过去老区公粮负担很重，百姓希望减轻一些”，但紧张的局面容

不得他们作出任何调减老区负担的决定，“老区松了，新区又接不上，就成了问题”，“所以还是老解

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，不能减少”②。

问题是，与新区征粮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相比，老区的征粮是否就像领导人所言的“又快又

足又多”③，且没有引发民众的骚动或社会秩序的异常? 从华北局的材料来看，事情远非如此乐观，

华北局党刊《建设》第 29、68 期先后刊载了河北正定、平原单县因征粮过重导致民众异动的通报④。

本文拟以单县高楼抢粮事件为例，对老区的征粮及其引发的问题略作探讨。

讨论之前，先交代一下单县的概况，单县位于鲁西南边陲，苏、鲁、豫、皖 4 省交界处。该县属于

老区，抗战时期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，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于冀鲁豫边区。1949 年 8 月平原

省成立后，单县归平原省的湖西专区管辖。据相关材料，1949 年单县农业人口 47. 9 万，耕地面积

154. 4 万亩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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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王海光:《贵州接管初期一九四九年公粮问题初探》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09 年第 3 期; 黄金娟: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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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195 ～ 245 页。
陈云:《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》( 1949 年 8 月 8 日) ，《陈云文选( 1949 ～ 1956) 》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9 页; 周恩来:

《关于国家财政计划问题》( 1949 年 12 月 22 日、23 日) ，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央档案馆编:《1949 ～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

资料选编》( 财政卷) ，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185 ～ 186 页。
陈云:《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》( 1949 年 11 月 18 日) ，《陈云文集》第 2 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27 页。
《华北局关于定县发生抢粮骚动的通报》( 1949 年 6 月) ，《建设》第 29 期;《华北局对平原高楼抢粮事件的指示》( 1950 年 4

月 5 日) ，《建设》第 68 期。
《单县县委会对以往工作的检查》( 1950 年4 月14 日) ，单县档案馆馆藏档案( 以下简称单档) 1 － 1 － 5 － 3; 山东省菏泽地区

农业局编:《菏泽地区农业志》，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7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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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一九四九年的秋征

经过连年战争，华北解放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薄一波曾讲 1948 年华北局成立时，“农

业生产降低到战前水平的 60%，牲畜减少了 40% ( 这是与抗战前，历史上较好收成的 1936 年相

比) 。”①1949 年秋征后《单县各阶层生产情况的调查》显示: 单县的情况与此相似，“一般村庄农具、

牲畜等奇缺，群众的生产面临很大困难”。比如“农具情况: 谢平楼村耕地 2781 亩，现有犁 31 个，耙

30 个，耧 25 个，约合耕地 80 － 120 亩，可代表一般村”;“大车情况: 孟庄耕地 1499 亩，大车 7 辆，合

耕地 200 － 300 亩，可代表一般村”;“全县大小牲口 38844 头( 不能使活的占 15% ) ，平均每头合耕地

45 亩左右”②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粮食作物的产量自然受到影响，据调查“战前生产情况一般高于现在约五分之

一到六分之一，全县了解高粱产量每亩 150 斤，战后和现在约合 120 斤，谷子战前一般每亩 100 斤，

战后现在每亩合 80 斤”。在某些地区产量下降幅度更大，“沿汶河地区部分村庄约低于三分之一到

四分之一，如八区杨庄战前平均每亩产量 140 斤，战后 130 斤，现在 80 斤( 每亩全年平均产量) ”③。

统计显示，1949 年单县秋季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总共 134. 5 万亩，单产 48. 7 公斤，总产 6547 万公

斤。其中，大豆 1486. 7 万公斤、谷子 1189. 8 万公斤、高粱 2563. 16 万公斤、地瓜 950. 235 万公斤( 已

折粮) ; 小杂粮( 绿豆、小豆、豇豆等) 357. 4 万公斤④。
1949 年华北局的秋征任务是 21 亿斤小米⑤，平原省分配到的数字是 47540 万斤小米⑥，湖西专

区给单县的任务是 2240 万斤小米⑦。结合农业人口数据可计算出单县农民每人平均负担 46. 76 斤

小米，而整个湖西专区的人均负担是 33. 98 斤小米⑧，平原省的人均负担是 30. 28 斤小米⑨。单县人

均负担竟比平原省人均高出 16. 48 斤小米，这与农业税任务实行包干分配的政策有关，上级在向下

分配任务时“宁多勿少”、“层层加派”，以致落到农民身上的负担量比原定计划高出许多。

农民当年交粮时需把手中的秋粮如谷子、高粱等按照一定的比率折成小米计算，故要考察农民

的负担比例也需要按照当时的比率重新折算。据单县当年的征收报告提供的折合比率瑏瑠，计算结果

如下: 大豆折小米 1061. 92 万公斤，谷子折小米 832. 86 万公斤，高粱折小米 1708. 77 万公斤，地瓜粮

折小米 633. 47 万公斤，小杂粮折小米 297. 83 万公斤。上述 5 项相加得秋粮折小米总数 4534. 85 万

公斤即 9069. 7 万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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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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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版，第 498 页。
1949 年平原省人口 1620 万人( 工商业人口约为 50 万) ，农业人口 1570 万人。参见《平原省 1949 年秋征工作布置》( 1949

年 10 月 22 日) ，河南省财政厅编:《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》第 21 册第 1 分册，第 49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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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季负担数 2240 万斤小米占秋粮折小米总数 9069. 7 万斤的 24. 7%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考察

的属于农业税正税，地方附加并不包括在内，如将其一并算入，农民的负担比例还要高。秋征时，湖

西专署规定单县每负担亩①附加小米 3 市斤②。1949 年，单县是按自然亩计征，计税土地面积为

149. 8188 万亩③。按照当时平原省提供的自然亩与标准亩的折算比率④可得出标准亩 192. 52 万亩。

标准亩中扣除人口减免和牲口消耗⑤，得出负担亩 143. 07 万亩，即 1949 年秋季附加粮 429. 21 万斤

小米。农业税正税和附加粮共计 2669. 21 万斤小米，占秋季总产量的 30%。

但是，仍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，是不是夏征较轻、所以秋征较重? 这里有必要对全年的收成与

征粮作一考察。夏季粮食总产 4728 万斤，其中小麦 4531 万斤⑥，为计算方便，夏粮暂全部按小麦处

理。湖西专署规定单县夏季地方附加按每负担亩征收小麦 8 斤⑦，即夏季地方附加粮征收 1144. 56

万斤小麦( 同小米) ，仅此一项即占夏粮的 24. 2%，由此可知夏粮征收亦不算轻。将夏季农业税附加

粮和秋季农业税正税、附加粮 3 项相加得全年负担量 3813. 77 万斤小米( 此处缺夏季农业税正税) ，

全年总产量为 13797. 7 万斤小米，全年负担比例为 27. 64%，考虑到夏季农业税正税尚未计算在内，

估计实际比例会超过 30%。

与新区、老区以往及全国的负担相比，负担量占全年总收成的 30% 都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。新

区苏、湘、赣等 3 省征收产量的 16%左右，已引发不满，甚至当地党委都给中央去信反映负担太重⑧。

或许，与新区对比不足以说明问题，因为老区的负担能力包括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要比新区强

一些。与老区以往的负担相比，30%是不是重了呢? 周恩来从抗战以来总结出一个比例，老区农民

拿出收入的 20%是比较合适的，超过就困难些⑨，显然 30% 比以往的负担高出 10 个百分点。从

1949 年全国的平均负担水平来看，农业税加地方附加占到总产量的 20%上下，单县也超过全国平均

水平的 10 个百分点瑏瑠。1959 年毛泽东曾讲过，“只要征购额不超过粮食实际产量的 1 /3，农民一般

不会‘造反’”瑏瑡。按此理解，如果负担量超过三分之一，农民就有可能“造反”。单县县委抢粮发生

之后的检讨显示八区参加高楼抢粮的村庄的负担确实高达收成的 30%瑏瑢，接近毛泽东所言的“三分

之一”的警戒线。

将 1949 年单县农民平均负担的绝对数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，同样高出很多。据前述可计算

出单县农民的年均负担量为 79. 62 斤小米，接近 80 斤( 夏季农业税未计算在内) 。1949 年全国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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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担亩是华北局农业税的征收单位，系指以户为单位，其所有标准亩扣除免征点及牲畜消耗后，所余应纳负担之标准亩。
单县财政局主编:《单县财政志》，第 171 页。
单县财政局主编:《单县财政志》，第 167 页。
据平原省提供的数据，在原冀鲁豫区 1 自然亩折合 1. 285 标准亩。《平原省 1949 年秋征工作布置》( 1949 年 10 月 22 日) ，

河南省财政厅编:《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》第 21 册第 1 分册，第 49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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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。1949 年单县农业人口 47. 9 万，可扣除 47. 9 万标准亩的人口减免。单县大牲畜主要是牛驴，共 38844 头，此处暂全部按 0. 4 个

标准亩扣除，即可扣除 1. 55 万标准亩的牲口消耗。参考财政部农业财务司:《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》第 4 册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

社 1987 年版，第 241 ～ 24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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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云:《一旬重要财经报告》( 12 月 26 日) ，《陈云文集》第 3 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49 页。
周恩来:《关于国家财政计划问题》( 1949 年 12 月 22 日、23 日) ，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央档案馆编:《1949 ～ 1952 年中华人民

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》( 财政卷) ，第 185 ～ 186 页。
薄一波:《关于调整税收问题》( 1950 年 6 月 15 日) ，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:《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》下卷，

内部发行，1989 年，第 85 页。
《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插话》( 1959 年 3 月 28 日) ，转引自杨奎松:《从小仁政到大仁政———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

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》，《开放时代》2013 年第 6 期。
《单县县委对高楼抢粮事件的检查报告》( 1950 年 7 月 10 日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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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平均负担为 58 ～ 64 斤细粮①，单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16 ～ 20 斤。

除了负担的比例重、数值高之外，1949 年征粮过程中亦有很多不合理之处。前文已提到，1949

年单县仍是按自然亩进行摊派，这种征收方法看似简便，但土壤肥瘦、人口多寡等因素均未考虑进

去，农民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不可避免。乡村干部在征收中，简单索要、强迫命令、甚至扣押群众等

现象也很普遍，如八区即终兴区孟庄在秋征中扣押群众 11 人，这一切都引起了群众极大不满，当时

就有群众反映“这样办，反正我们粮食没有时，到你那里吃饭”②。

二、随之而来的“春荒”

征粮伊始，华北局似已预见到秋征可能引发“春荒”，1949 年 9 月，华北局在一份报告中就提到

今年农民负担仍不为轻，今后如不好好领导生产度荒，并在分配中力求公平，则仍可能出些小乱子

的③。12 月，平原省委副书记赵时真在第一次党代会上要求:“总之老区半老区以生产为中心，密切

结合其他工作，一切工作都是直接间接地为了生产，凡与此相远者不办。”④1950 年的 1 月，平原省委

给各地的指示中再次强调“就全省情况看，应充分估计到可能到来的春荒，据几个地区的调查，群众

缺粮情况比较普遍，如不把冬春生产做出具体成绩，并把生产与节约结合起来，不但会形成严重的

春荒，而且会影响今年大生产运动的开展，全党必须重视并警惕这一情况。”⑤

华北局和平原省的忧虑并不多余，就单县而言，“春荒”的发生甚至是不可避免的。上述提到

1949 年粮食总产量为 13797. 7 万斤小米，全年负担量为 3813. 77 万斤小米( 暂缺夏季农业税数值) ，

由此可以得出农民手中剩余 9983. 93 万斤小米，平均每人仅 208. 43 斤小米，每天合 0. 57 斤小米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1949 年人民币的贬值、关税和盐税的间接转嫁等因素会无形中加重农民的负担，考

虑到这些，单县农民的口粮每天甚至连 0. 5 斤小米都无法保证⑥。

秋征之后，牲畜减少、群众生活生产困难、外出逃荒等现象很快出现。牲口数量变化甚大，尤其

是以大牲口换小牲口非常普遍，“卖掉及个别宰杀的平均占 20%”⑦。对八区高楼附近的刘寨、孔庄

2 个行政村 13 个自然村的调查显示，两村共有 491 户、1839 人，逃荒的 59 户，239 人，占总人数的

13%弱。缺粮的占 90%以上，断炊的和数日吃不上粮的占 20% 强。牲口原有 203 头，饿死卖掉 143
头，现剩 60 头，减少 70%强。“马庄原有 29 头，现在只剩下一牛、一驴，张窑原有牲口 13 头，现在只

剩下一牛一驴”。旧有的 12 个贩运组，因资金困难也垮台了⑧。
到 1950 年三四月，单县“春荒”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。全县共有自然村 2139 个，112116 户，

479285 人，重灾村 1040 个，207530 人，占总人口的 43. 3% 弱。轻灾村 930 个，214061 人，占总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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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报告》，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汇编:《单县高楼抢粮事件》( 内部小册子) 。
华北人民政府财务部:《华北二届财政会议综合报告》( 1949 年 9 月 16 日) ，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央档案馆编:《1949 － 19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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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掉这一项，单县每人每天合 0. 488 斤小米。见《中共中央转发陈云、薄一波一旬财经简报》( 1950 年 2 月 5 日) ，中央档案馆、中央

文献研究室编: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第 2 册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 122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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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单县高楼抢粮事件善后工作总结报告》( 5 月 24 日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1。



征粮、“春荒”与民变: 一九五○年单县高楼抢粮事件研究

的 44. 7%。非灾村 169 个，57694 人，占总人口的 12%强①。即占总人口 88%的 42 万人处于不同程

度的饥荒状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平原省的其他地方如郓城、莘县、东阿、巨野等同样由“非灾区”

变成“灾区”②，全省 1950 年“春荒”人口高达 353 万人③。秋征过重引发“春荒”，在平原省可能具有

一定的普遍性。

从 1950 年 1 月到 3 月 29 日高楼事件发生，县里一直忙着搞整党和结束土改，“春荒”没有进入

县委领导的“视野”。他们对春耕生产仅限于喊喊口号，认为生产工作不用领导，救灾更没有列入中

心工作④。在 3 月 18 日开始的县各界代表会上，县委领导对灾情只是作了一般性的概括，具体情况

不摸底。区里反映灾情的也很零星，即使个别区进行了贷粮救助工作，亦进行得非常迟缓，丝毫没

有救灾如救火的样子，如“五区从开始分到区再分到村当中十几天至半月才分下去。检查其原因，

区干说，一是因为没秤、二是因为没人”⑤。

从上述可知，1949 年征粮过重导致“春荒”随之而来，饥荒出现甚至大面积蔓延后县里仍毫无察

觉，更谈不上对饥民进行及时、有效的救助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生存，有的农民开始把目光转向身

边的粮库，在高楼事件之前，全县即已发生盗仓事件十几起⑥。

三、高楼抢粮事件的发生

八区即终兴区位于单县东部，东与丰县( 现属江苏) 接壤，因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自抗战以

来，终兴一直是县委活动的中心地带⑦。高楼仓库位于单丰边境，离县城 55 里，周围有大权庄、高楼

集、大刘集等 20 余村，该仓是 1949 年该县在各区修建的最大的一个代仓( 秋季屯粮 130 万斤) ，共有

仓房 9 个，其中 7 个是秋征中修建的露天草把子圆仓⑧。
1950 年 3 月初，高楼附近的村庄开始酝酿抢粮，农历二月十九( 阳历 4 月 5 日) 高楼大会时抢粮

的传言散布很广，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⑨。3 月上、中旬，高楼粮库的粮食被拨往单县粮食公司及

单县、鱼台两县的合作社共 100 万斤( 至事件发生时，已运走 30 万斤) 瑏瑠。消息传出后，本已不安的

群众受到刺激，情绪更加失控，大家普遍认为“再不抢就没有机会了”。抢粮的时间也因此提前，苗

庄的文书兼财粮委员孙法智联系各村村长多次研究后决定 3 月 29 日抢粮瑏瑡。

八区区政府听闻抢粮风声后，曾安排公安助理员向县公安局作了口头报告，同时也让区仓库向

县仓库报告。在此之前，仓库并无民兵看守，区里请示县仓后向高楼派驻了 6 名民兵并配备了一挺

机枪瑏瑢。29 日上午 12 时，仓库员朱启中向区里汇报老百姓要准备抢粮，下午区里商议增调民兵尚未

来得及调配，晚上即发生了抢粮事件瑏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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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 7 时许，以苗庄、蒋寨民兵为先锋，后跟带菜刀、挠钩、铁锹的农民，最后是拿布袋的约千余

人，从东向西涌到高楼仓库。库员、干部、护仓民兵先是大声进行劝阻，见无效后便开枪威慑。此

时，有人喊出“咱十八个庄怎样在家开得会，饿死也是饿死，打死也是打死，谁不上谁是孬种”，群众

随即涌入仓院，仓员等退入屋内。群众打开粮仓开始扒粮，从晚上 8 时到拂晓 3 时，一直持续了 7 个

多小时①。

抢粮当晚，八区宋楼、大权庄等 53 个自然村及丰县刘菜园、大刘集等 18 个自然村的两千余群众

往返七八起，扒去高粱豆子小米约 25 万斤( 后核实为 31. 4 万斤) ，高楼一村即扒去 2 万余斤。整个

过程中，抢粮一方有两人死亡、两人受伤，护仓一方无人员损伤②。

抢粮地区共有党员 141 名，亲自参加抢粮或家属参加抢粮者 37 名，如刘寨支部 8 人即有 5 人参

加，高楼支部 10 人有 9 人参加，其中如王秃子、杨公正领着民兵、群众参加抢粮。抢粮地区庄长以上

村干 234 名，参加抢粮的 58 名，如前面提到的主要策划者孙法智是苗庄的文书兼财粮委员，被打死

的王科祥是王徐楼村副村长，联系抢粮的积极分子张道云是姜寨村长③。抢粮地区有民兵 88 名，参

加抢粮者 58 人④。

新区“民变”一个最突出的特点，“就是本已臣服于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

治精英，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。”⑤但是，老区与此完全不同，在单县高楼事件中，党员、村
干、民兵参加抢粮非常普遍，他们起着骨干领导作用，出现了党员、干部、民兵领着群众抢政府仓库

的奇特现象。十几年的老区竟发生这种严重的事件，为此，八区区委检讨道: 我们工作中打了败仗，

众叛亲离、人心尽失⑥。

四、善后与处理

3 月 29 日高楼抢粮事件发生时，单县正召开各界代表会议，得到消息后，县里命令八区区长、分
书及高楼附近的代表立即返回。第二天，政府集合地、县及区的干部共 50 余人，由县委第二书记左

守善带领，组织了善后工作委员会，成立了高楼、时寨、郭曹庄、孔庄 4 个工作组，开始进行善后处理

工作⑦。整个善后处理工作历时 40 多天，期间，平原省副主席韩哲一、公安厅厅长戴晓东曾亲临单

县进行指导⑧。

抢粮事件发生后，群众的思想情绪与政府是对立的，工作组到村里无法了解到抢粮的相关情

况。群众普遍反映说“这都是没啥吃的事”，“去年公粮重，没啥吃才抢的”。没有抢或抢的很少的

村，还有抱亏思想，他们认为拿公粮有一份，抢仓库也应该有一份，甚至还想再抢。孔庄的民兵、村
干拦着群众没有抢成，第二天群众骂得他们不敢抬头。永镇集群众骂村干没有胆，不领着他们去

抢。抢到的都不承认，如张窑村在副村长张道云领导下，没有一户承认的，大部分都卖掉、运走、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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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起来①。参加抢仓的村干党员也存在着一种“征收重、饿着得抢，上级会宽大”的思想②。

但是，这次工作组下去后了解到了农村饥荒的严重情形，如“光明集五十户逃荒五户，目前盖锅

不掀的十五户”，“贾庄五十余户，已有三分之一逃荒、三分之一要饭、三分之一在家挖野菜生活，全

村只剩一条瘦驴”③。地委、县委领导开始承认“迟迟不管群众，饥饿不得解决，执行方针的错误是造

成高楼事件的基本原因”④，同时也意识到“如果不把生产救灾问题搞好，不把群众从饥饿中拯救出

来，群众就要造反，就要闹得天下大乱，群众就会不要我们”⑤。据此，善后工作委员会明确了工作思

路，先从解决饥荒问题入手，抓住人心，在此基础上展开政治工作，进行抢粮违法的宣传教育，孤立

打击组织领导抢粮的首要人员。

救灾工作以上述提到的刘寨、孔庄两个行政村为例作一介绍。抢粮后政府对两村 3 次生产贷粮

22925 斤，牲口贷粮 2700 斤，定土布合同 720 匹，发急赈粮 820 斤。在政府支持下，共组织妇女纺织

组 41 个 425 人，可赚粮 21600 斤，能解决 450 人两个月的生活。“恢复建立副业贩运组 36 个，男劳

力 246 人除每人吃食外尚可顾上一个人的生活，即可保证 492 人不至饿死”。政府组织灾民 5 个班

代公家运输公粮，先后共 5 次，获得路费 135000 斤，能解决 250 人两个月的生活。政府拿出急赈粮

820 斤及一小部分贷粮解决了 40 余户孤寡老弱的吃饭问题。“贷粮中除去周转经营获利外，贷粮本

身还可以解决 500 人的吃饭问题”。两村利用贷款买牲口 18 头，组织人力畜力的互助组，进行春耕

播种，开垦了数年不种的荒地 132 亩。通过上述工作，现有 1732 人( 逃荒的不在内) 的生活问题基

本得到解决⑥。

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之后，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。在此基础上，

工作队先后召开了村代表会、党员大会、村干大会，广泛进行政策和法制宣传，明确指出抢粮违法，

并宣布开除了两名党员的党籍，撤掉了几个村干部的职务，扣押了孙法智、唐本立和朱启中⑦。其

中，朱启中是高楼粮库的库员，29 日上午曾向区里报告民众要抢粮的消息，护粮积极的朱启中在处

理中却被扣上了“内奸”的帽子。其中缘由倒也简单，朱启中是地主成分、其兄当过伪司法科长，且

有民兵揭发朱启中说过不要开枪之类的话⑧。

此时，群众思想有所转变，“知道抢粮犯了国法，开始有人上报抢粮数目，但数目很少”，不过，很

多人仍认为“犯法确是犯法，狼肚子里很难扒活孩子”。有的反映说“错是错啦，政府反正宽大，这好

像似小孩爬老子的囤缘子一样，嚷一场就完了”。在献粮问题上，停滞不报，追追就献，不追不献，甚

至指明追问也不献。如高楼郭成合将粮埋在大粪底下，指明后才承认⑨。领导认为这时的“邪气”仍

占据优势，“正气”还没有树立起来，有必要对首恶分子进行严惩以警众人。
4 月中旬，八区区委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，会议按照上级指示，主要讨论对抢粮首要分子的处理

办法。会后区委向县里建议对组织串通抢粮的主犯孙法智、朱启中、唐本立、齐来九 4 人枪毙; 对领

导抢粮并且高呼口号的权朝居应判罪 15 年; 对组织抢粮的陈金善应判罪 15 年; 对串通蔡溜、张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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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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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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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
⑧

⑨

《单县高楼抢粮事件善后工作总结报告》( 1950 年 5 月 24 日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1。
《单县对高楼抢粮事件的检查》( 1950 年 5 月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4。
《湖西专署关于单县高楼抢粮事件的通报》( 1950 年 4 月 1 日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7。
《单县对高楼抢粮事件的检查》( 1950 年 5 月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4。
《湖西专署关于单县高楼抢粮事件的通报》( 1950 年 4 月 1 日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7。
《关于单县高楼事件的检查报告》，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汇编:《单县高楼抢粮事件》。
中共单县县委、单县人民政府党史大事记办公室:《中共单县党史大事记》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31 ～ 32 页。
《关于高楼事件善后工作总结报告》，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汇编:《单县高楼抢粮事件》。
《单县高楼抢粮事件善后工作总结报告》( 1950 年 5 月 24 日) ，单档 1 － 1 － 5 － 1。



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5 年第 3 期 ( 总第 245 期)

村抢粮事后隐瞒不报的张道云应判罪 8 年; 对串通抢王大楼合作社的齐清泉应判罪 7 年①。
5 月 1 日，终兴集召开了公审大会，枪毙了孙法智、唐本立和朱启中，宣布对次要犯权朝居、陈金

善、张道云等判处徒刑②。与之前的讨论对比，齐来九没有被执行死刑，其中原因不详。公审大会极

大地震撼了普通百姓，他们开始明白抢粮真的违法，切身感受到国家法纪的严肃性，“群众不但在表

面上说‘该杀了’，就是暗地里也没有说‘不该杀的’”。时寨的时念岭说“冻死迎风站，饿死别作贼，

抢公家公粮了不得，过去抢皇粮该满门抄斩”。群众中抢粮的空气平息下去，“正气”竖立起来。献

粮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，群众共报出 78045 斤，占抢粮数的四分之一，其中交出现粮 43214 斤，另

34831 斤向政府打了欠条③。政府恩威并施、救灾与震慑双管齐下，善后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，“大部

分群众的心开始靠拢到政府一边来了”④。

最后，县委对内部参与抢粮的党员、村干、民兵进行了处理。早在 4 月 5 日，华北局就高楼事件

向平原省发出的指示中便要求“党员干部参加抢粮者，除开除党籍外，并应科以与群众相同的法律

处分”⑤。照此精神，县委对抢粮村的各种组织展开了整顿，处理结果如下: 亲自参加抢粮或家属参

加抢粮者共 37 名，受到处分者 27 名，即判处徒刑者 1 名，开除党籍者 5 名，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者 9

名，延长候补期者 1 名，留党察看者 1 名，当众警告者 8 名，当众劝告者 2 名。参加抢粮的村干 58

名，受处分的 57 名，即死刑者( 孙法智) 1 人，判罪者 4 人，尚须法办者 5 人，撤职者 39 名，记过者 8

名。参加抢粮的民兵 58 人，开除缴回枪支者 37 名。据称，受处理人员一般能够认清自己的错误，接

受组织上给予的处分⑥。

五、结 语

从高楼事件可以看出，即使在老区，如果征粮过重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，同样会引起民众的

不满甚至反抗。高楼抢粮事件发生之后，在湖西地委的领导下，善后工作进行较好，通过解决农民

生产、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，缓和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; 通过打击抢粮首要分子、整顿各级组

织稳定了社会局势，政府重新在民众面前站稳了脚跟。

事后，县委检讨道:“在十几年的老区竟发生抢粮事件，这不仅说明我们对村干、民兵教育领导

不够，同时说明我们脱离群众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。如不很好的领导群众生产自救，解决群众生活

苦难，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不巩固的，甚至在某些地方有垮台的危险”⑦，这些话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

深刻的，仍有很强的警示意义。
(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上海 200241)

［责任编辑: 江俊伟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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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高楼事件善后工作总结报告》，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汇编:《单县高楼抢粮事件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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